
 1 

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110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110年8月31日（星期二）上午9時 

地點：新北市永和區民權路53號9樓（儷宴婚宴會館） 

出席：出席股東及股東委託代理人所代表之股份共計138,906,770股（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股數48,284,972股），占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180,537,453股中有表決權股份

178,009,590股之78.03％。 

出席董事計有：陳何家、黃榮群、李福華、林正壹、張志強、張國泰、李克曾、林明

增、古道中、獨立董事李清國，計10人。 

出席監察人計有：董振益、謝榮富、莊鴻文、翁正成，計4人。 

列席：法律顧問鄭洋一律師、鍾毓理律師、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柯俊輝會計師 

主席：陳董事長何家 紀錄：陳安儀 

一、宣布開會： 

議事組報告至9時正，出席股份總數137,448,511股，占有表決權股份178,009,590股之 

77.21％，已達法定開會股數，主席依法宣布本(110)年股東常會正式開始。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一)提報本公司民國109年度營業報告書，敬請 鑒察。詳如附件一。 

  (二)監察人查核民國109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鑒察。詳如附件二。 

  (三)民國109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配情形報告，詳議事手冊第5頁，敬請 鑒察。 

以上報告事項，全體出席股東均洽悉。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由：謹提本公司民國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說明： 

一、 本公司109年度稅前盈餘3億8,239萬 545元，營利事業所得稅費用5,564萬 5,111

元，稅後盈餘 3億 2,674 萬 5,434 元，本公司與子公司 109 年度合併稅前盈餘 3億

9,256 萬 1,813 元，營利事業所得稅費用 6,581 萬 6,379 元，稅後盈餘 3 億 2,674

萬 5,434 元。業經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柯俊輝、陳玉芳會計師查核完竣；併

同營業報告書詳如附件一。 

二、 本案經提本(18)屆第 17次董事會議通過，並已分送各監察人查核，茲依法提請 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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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 138,906,770 權。表決結果：承認權數

137,368,04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8,270,236 權），反對權數 2,47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473 權），無效票 0權，棄權/未投票 1,536,254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2,263 權）。承認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8.89％，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由：謹提本公司民國 109 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說明： 

一、 本公司盈餘分配係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規定辦理。 

二、 本公司 109 年度稅後盈餘為 3億 2,674 萬 5,434 元，加計「109 年度確定福利計畫

之再衡量數稅後淨額」121 萬 8,728 元後，依法提撥 10%計 3,279 萬 6,416 元作為

法定盈餘公積。另依盈餘狀況，自 109 年度可分配盈餘提撥 2億 8,885 萬 9,925 元，

作為股東股利。依法按配發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載股東持有股數，每股配發 1.6 元現

金股利(元以下全捨，取到元)，現金股利分配未滿 1元之畸零數額，轉入本公司職

工福利委員會，盈餘分配表詳如下表。 

三、 股東現金股利分配案，俟本(110)年股東常會通過後，請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息基

準日」等相關事宜。 

四、 本案經提本(18)屆第 17 次董事會議通過，茲依法提請 承認。 

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中華民國 109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91,776,252 

加：109 年度稅後淨利 326,745,434 

加：109 年度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稅後淨額 1,218,728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32,796,416 

可供分配盈餘 386,943,998 

分配項目：  

股東股利-現金(每股 1.6 元) 288,859,925 

期末未分配盈餘 98,084,073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 138,906,770 權。表決結果：承認權數

137,368,04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8,270,233 權），反對權數 2,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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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473 權），無效票 0權，棄權/未投票 1,536,257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2,266 權）。承認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8.89％，本案照案通過。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由：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敬請 公決。 

  說明： 

一、 本公司自本(110)年起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謹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部

分條文。修正前後對照表詳如附件三。 

二、 本案經提本(18)屆第 17 次董事會議通過，茲依法提請 公決。 

  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 138,906,770 權。表決結果：贊成權數

137,364,744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8,266,937 權），反對權數 3,522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3,522 權），無效票 0權，棄權/未投票 1,538,504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4,513 權）。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8.88％，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由：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敬請 公決。 

  說明： 

一、 本公司自本(110)年起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同時為提升公司治理與維護股

東之權益，謹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正前後對照表詳如附件

四。 

二、 本案經提本(18)屆第 17 次董事會議通過，茲依法提請 公決。 

  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 138,906,770 權。表決結果：贊成權數

137,364,74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8,266,933 權），反對權數 3,526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3,526 權），無效票 0權，棄權/未投票 1,538,504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4,513 權）。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8.88％，本案照案通過。 

第三案                                                                 董事會 提 

  案由：修正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分條文案，敬請 公決。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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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公司自本(110)年起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謹修正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

選舉辦法」部分條文，暨辦法名稱為「董事選舉辦法」。修正前後對照表詳如附件

五。 

二、 本案經提本(18)屆第 17 次董事會議通過，茲依法提請 公決。 

  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 138,906,770 權。表決結果：贊成權數

137,364,744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8,266,937 權），反對權數 3,522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3,522 權），無效票 0權，棄權/未投票 1,538,504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4,513 權）。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8.88％，本案照案通過。 

第四案                                                                 董事會 提 

  案由：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案，敬請 公決。 

  說明： 

一、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本公司自本(110)年起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

察人職權，謹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修正前後對照表

詳如附件六。 

二、 本案經提本(18)屆第 17 次董事會議通過，茲依法提請 公決。 

  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 138,906,770 權。表決結果：贊成權數

137,363,739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8,265,932 權），反對權數 4,526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526 權），無效票 0權，棄權/未投票 1,538,505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4,514 權）。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8.88％，本案照案通過。 

第五案                                                                 董事會 提 

  案由：修正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案，敬請 公決。 

  說明： 

一、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本公司自本(110)年起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

察人職權，謹修正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修正前後對照表詳

如附件七。 

二、 本案經提本(18)屆第 17 次董事會議通過，茲依法提請 公決。 

  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 138,906,770 權。表決結果：贊成權數

137,363,739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8,265,932 權），反對權數 4,529



 5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529 權），無效票 0權，棄權/未投票 1,538,502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4,511 權）。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8.88％，本案照案通過。 

第六案                                                                 董事會 提 

  案由：修正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案，敬請 公決。 

  說明： 

一、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本公司自本(110)年起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

察人職權，謹修正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修正前後對照表詳如附

件八。 

二、 本案經提本(18)屆第 17 次董事會議通過，茲依法提請 公決。 

  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 138,906,770 權。表決結果：贊成權數

137,363,74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8,265,933 權），反對權數 4,528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528 權），無效票 0權，棄權/未投票 1,538,502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4,511 權）。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8.88％，本案照案通過。 

六、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由：選舉本公司第 19 屆董事（含獨立董事）案。 

  說明： 

一、 本公司第18屆董事、監察人係107年股東常會改選，至本（110）年股東常會任期屆

滿三年，暨依法自第19屆董事會起，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謹選舉第19屆董

事。 

二、 本公司章程第15條規定設董事名額十五至二十四人（含獨立董事）。第19屆董事選

舉名額，擬選任董事二十四人（含獨立董事五人）。任期自當選日起，至下屆改選

日止。原任董事、監察人任期依法視為解任。 

三、 依本公司章程規定，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候選人資格條件業經本(18)屆

第18次董事會議通過，候選人名單詳如附件九。 

四、 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辦理選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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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結果： 

第19屆董事選舉當選名單如下。任期3年，自110年8月31日至113年8月30日止。 

順序 戶號 戶名 得票權數 

1 81 陳何家 170,559,634權 

2 1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代表人：林正壹 162,675,828權 

3 12996 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吳昕東 157,754,301權 

4 78 黃榮群 154,263,619權 

5 16700 欣田崎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陳簡寶貴 151,192,600權 

6 1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代表人：李福華 147,559,416權 

7 12996 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吳欣儒 145,167,619權 

8 15508 新海瓦斯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謝榮富 142,513,909權 

9 16442 通產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莊鴻文 139,862,079權 

10 46 翁正成 137,208,428權 

11 1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代表人：張志強 134,560,473權 

12 1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代表人：林明增 131,893,969權 

13 1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代表人：古道中 129,229,509權 

14 8353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代表人：王博義 126,602,135權 

15 16700 欣田崎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陳吳惠純 123,949,181權 

16 12996 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林伯峰 121,388,170權 

17 56 張國泰 118,749,955權 

18 263 李克曾 116,097,197權 

19 1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代表人：蕭隆淑 113,787,875權 

順序 戶號/身分證字號 戶名 得票權數 

1 C1000***** 李清國 111,418,903權 

2 H1023***** 徐順鋆 110,210,178權 

3 L1204***** 郭欽銘 109,030,580權 

4 N1029***** 陳明雄 107,798,540權 

5 F1204***** 曾瀚霖 106,629,737權 

合計 24人（含獨立董事5人） 

七、其他議案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由：提請同意解除新任董事及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案，敬請 公決。 

  說明： 

一、 依公司法第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

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本公司第18屆董事中有此項行為者，

均取得股東常會許可在案。 

二、 本公司第19屆董事改選後，當選董事中因股權結構關係，會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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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並擔任董事之行為者，在無損及本公司之利益前提

下，爰請同意解除渠等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競業禁止限制。名單詳如下表。 

三、 本案經提本(18)屆第18次董事會議通過，茲依法提請 公決。 

 

 

 

 

 

 

 

 

 

 

 

  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 138,906,770 權。表決結果：贊成權數

132,251,098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3,153,291 權），反對權數 17,256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7,256 權），無效票 0權，棄權/未投票 6,638,416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5,114,425 權）。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

數 95.20％，本案照案通過。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上午 9時 54 分全部議程完畢，主席宣布散會。 

 

主席：陳何家                                      紀錄：陳安儀 

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新任董事報請解除競業禁止名冊 

職稱 姓  名 代表法人名稱 
擔任與本公司營業範圍 
類同公司名稱職務 

備考 

董事 謝榮富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 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 新海瓦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林伯峰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 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吳昕東 新保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文教基金會 新海瓦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莊鴻文 通產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欣泰石油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蕭隆淑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欣桃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合計 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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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 

壹、業務計畫概況： 

  本公司民國 109 年度營運收入目標為 18 億 7,725 萬餘元，稅前盈餘為 2億 2,000 萬餘元，

營收及稅前盈餘均已超越計畫目標。 

貳、營運計畫實施成效：  

  一、營運計畫： 

    （一）推廣目標： 

          109 年度推廣目標裝置費戶預定為4,000 戶，除辦理年度計畫延伸案外，兼顧現有管

線地區補密，計完成裝置費戶4,468 戶，達成率111.70％，較上（108）年增加238

戶。 

    （二）營運收入： 

          109年度預定為18億7,725萬餘元，實際收入為19億6,380萬餘元，達成率104.61

％，較上（108）年減少 1億 7,368 萬餘元，母子公司合併營業收入為 19 億 8,636

萬餘元。 

    （三）稅前盈餘： 

          109 年度預定為 2億 2,000 萬餘元，實際盈餘為 3億 8,239 萬餘元，達成率 173.81

％，較上（108）年增加 7,934 萬餘元，母子公司合併稅前盈餘為 3億 9,256 萬餘

元。 

    （四）購氣量： 

          109 年度購氣量 1億 1,108 萬 4,459 立方公尺，較上（108）年度 1億 658 萬 1,965

立方公尺，增加 450 萬 2,494 立方公尺，購氣增加 4.22％。 

    （五）售氣量： 

          109 年度實際售氣量為 1 億 1,312 萬 6,017 立方公尺，較上（108）年度 1 億 838

萬 4,968 立方公尺，增加 474 萬 1,049 立方公尺，售氣增加 4.37％。 

以上統計如附表一。 

    （六）氣費繳納服務： 

          用戶氣費繳納至 109 年底止，共有約定郵局及金融機構代繳氣費計有 50 家，代繳

氣費戶累計達 15 萬 9,704 戶，占總用戶 44.98％；委託超商代收氣費商店 5 家，

代收有 93 萬 1,786 戶次；另委由網路 6 家及電子支付 5 家代收，累計戶數達 11

萬 6,776 戶次；並約定有銀行 15 家，可供用戶利用信用卡定期代（扣）繳氣費。 

    （七）計量表更換： 

          計量表更換作業，預定年度目標 3 萬 2,738 戶，實際完成 4 萬 6 戶（微電腦表 3 萬

1,119 戶、機械表8,887戶），換表率為122.20％。 

    （八）補密戶數： 

          109 年度既有管線補密推廣累計 1,118 戶，占全年推廣戶 4,468 戶之 25.02％。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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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管線延伸計畫成效檢討： 

          109 年度管線延伸計畫案，係經第 18 屆第 15 次董事會議通過辦理 27 案，預算為

6,679 萬元，預計裝置戶為 2,871 戶；全年共計完成 33 案，較預定計畫增加 6案，

總工程費 7,767 萬 1,149 元，支出費用較原預算增加 1,088 萬 1,149 元。已繳裝

置費戶全年合計 3,350 戶，達成率 116.68％。 

其中雙和地區為 13 案，工程預算為 3,344 萬元；預計裝置戶 1,609 戶，已繳裝置

費戶 1,445 戶，達成率為 89.81％。實際完成 15 案，工程費 3,340 萬 5,812 元。

另新店、文山、深坑地區為 14 案，工程預算為 3,335 萬元；預計裝置戶 1,262 戶，

已繳裝置費戶 1,905 戶，達成率為 150.95％。實際完成 18 案，工程費 4,426 萬

5,337 元。詳如附表二。 

（十）用戶管線定期檢查： 

          為確保用戶供氣安全，本項檢查採每 2 年逐戶循環檢查方式辦理，另新北市政府

規定用戶管線裝置 35 年以上且上次檢查不合格者、連續 2次以上未定檢者及天然

氣表內管線腐蝕或遭包覆，經開立改善建議通知單尚未改善者，定期檢查頻率由

2年 1次調整為 1年 1次，以維供氣安全。 

109 年度預定檢查 17 萬 3,002 戶，實際完成檢查 15 萬 1,329 戶。由於部分用戶

上班或外出，無人在家難以配合，特利用夜間或假日執行檢查，促使定檢達成率

達到 87.47％，主管官署對本公司業務督導時，對定檢成效表示肯定。 

  二、固定資產改良：109 年度預訂汰換管線 1 萬 1,302 公尺，實際抽換更新管線 1 萬 7,590

公尺，共計支出維護費1億 5,597 萬 3,574 元，以確保供輸氣設施之安全順暢。 

另配合政府道路及捷運萬大線、環狀線、安坑輕軌、衛生下水道工程等管線遷移等，均

能主動積極配合。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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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109 年度營運業績統計表 
 

項目 累計至 108 年底 109 年當年 歷年累計 備註 

申請戶數 39 萬 784 戶 4,468 戶 39 萬 5,252 戶  

繳裝置費戶 37 萬 9,728 戶 4,468 戶 38 萬 4,196 戶  

供氣戶數 35 萬 101 戶 5,955 戶 35 萬 6,056 戶  

計費戶數 34 萬 9,186 戶 5,850 戶 35 萬 5,036 戶  

售氣度數  1億 1,312萬 6,017立方公尺   

營業收入  19 億 6,380 萬 8,595 元   

 

 

附表二 
109 年度管線延伸工程統計表 

 

地 區 

年度計畫 實際執行 
預計裝置

戶數 

已繳裝置

費戶數 

達成率 

(％) 延伸

案 

工程概算 

（元） 

延伸

案 

工程結算 

（元） 

中 和 

永 和 
13 33,440,000 15 33,405,812 1,609 1,445 89.81 

新 店 

文 山 

深 坑 

14 33,350,000 18 44,265,337 1,262 1,905 150.95 

合 計 27 66,790,000 33 77,671,149 2,871 3,350 116.6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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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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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公司章程」修正前後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三章  股東會 

第十三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法令或本

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應有

代表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

出席方得開議，其決議以出

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

行之。 

  第三章  股東會 

第十三條 

股東會須有代表股份總數過

半數之股東出席方得開議，

其決議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

半數之同意行之。但變更章

程、增減資本及解散或合併

之決議，應依公司法有關之

規定分別辦理。 

 

將各項股東會特別

決議規定回歸至法

令及章程規範。 

  第四章  董事   第四章  董事、監察人 自本(110)年第十九

屆董事會起，設置審

計委員會替代監察

人，修正第四章名

稱。 

第十七條之ㄧ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於

開會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並

載明開會時間、地點、召集

事由；但遇有緊急情事時，

得隨時召集之。召集方式得

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

或傳真方式通知各董事。 

第十七條之ㄧ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於

開會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

察人，並載明開會時間、地

點、召集事由；但遇有緊急

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召

集方式得以書面、電子郵件

（E-mail）或傳真方式通知

各董事及監察人。 

配合審計委員會之

設置，刪除監察人文

字。 

第二十四條 

(刪除) 

第二十四條 

董事會得因必要時，由董事

長召開董、監事聯席會議，

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 

配合審計委員會之

設置，毋需再行召開

董監事聯席會議。 

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六條 

本公司設監察人三人至五

人，依公司法第二一六條規

定選舉之，並由監察人推選

一人為常駐監察人，執行經

常監察任務，監察人任期三

年，連選得連任，全體監察

人所持有記名股票之股份總

額，依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監察人選舉採公司法第二一

六條之一之候選人提名制

度。候選人提名之受理方式

及公告等相關事宜，準用本

章程規定辦理。 

1.配合審計委員會

之設置，刪除原第

一、二及五項有關

監察人之規定。 

2.原第三、四項修正

過渡文句後，改列

為第一、二項。 

附件二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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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由

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中一

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

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 

 

 

審計委員會成員、職權行使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悉依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規定，

自第十九屆董事會起，設置

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

事組成，其中一人為召集

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

或財務專長。 

審計委員會成員、職權行使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悉依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自前二項施行起，第一項、

第二項於監察人提名及選舉

之規定不再適用。 

第二十七條 

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議

依同業通常水準支給議定

之。 

第二十七條 

董事、監察人之報酬，授權

董事會議依同業通常水準支

給議定之。 

配合審計委員會之

設置，刪除監察人文

字。 

第二十八條 
(刪除) 

第二十八條 

監察人依法得單獨行使監察

權，並得列席董事會。 

配合審計委員會之

設置，刪除有關監察

人之規定。 

第三十二條 

本公司以每年一月一日至十

二月卅一日止為會計年度，

於會計年度終了時，依公司

法第二百二十八條之規定辦

理總決算，董事會應繕具下

列表冊，依法定程序，請求

股東會承認之。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

議案。 

前項表冊，應依中央主管機

關規定之規章編造，其財務

報表應經會計師簽證。 

第三十二條 

本公司以每年一月一日至十

二月卅一日止為會計年度，於

會計年度終了時，依公司法第

二二八條之規定辦理總決

算，董事會應繕具下列表冊，

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交

監察人查核後，出具報告書，

請求股東會承認之。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

議案。 

前項表冊，應依中央主管機

關規定之規章編造，其財務

報表應經會計師簽證。 

配合審計委員會之

設置，刪除有關監察

人規定，並修正其相

關程序。 

第三十三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

撥百分之二．二為員工酬

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

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

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

司員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

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

第三十三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

撥百分之二．二為員工酬

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

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

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

司員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

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

配合審計委員會之

設置，刪除監察人文

字。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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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上限百分之二．二為董事酬

勞。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案

應提股東會報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

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

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事

酬勞。 

上限百分之二．二為董監酬

勞。 

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派案

應提股東會報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

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

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監

酬勞。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六十年三

月廿五日。 

 

第二至四十項略。 

 

第四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九

年六月廿二日。 

第四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一

○年○月○日。 

自股東常會通過後施行，修

正時亦同。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六十年三

月廿五日。 

 

第二至四十項略。 

 

第四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九

年六月廿二日。 

 

 

自股東常會通過後施行，修

正時亦同。 

增列本次修正日期。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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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前後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股東會之召集】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

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股東會相關籌備作業

時間及資料傳送、備置，依

法令規定辦理。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

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

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者，其

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

議案（包括臨時動議及原議

案修正）均應採逐案票決，

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

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

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

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

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

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

宣布散會者，以出席股東表

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

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

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

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

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

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

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

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

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

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

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

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

議提出。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

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

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

第二條【股東會之召集】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

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股東會相關籌備作業

時間及資料傳送、備置，依

法令規定辦理。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

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

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者，其

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

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

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

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

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

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

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

宣布散會者，以出席股東表

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

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

變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

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

條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

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

條之六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

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

出。 

 

 

 

 

 

 

 

 

1.配合本公司採行

電子投票，落實逐

案票決精神，修正

第四項。 

2.配合公司法第一

百七十二條第五

項修正第七項，暨

本(110)年起本公

司設置審計委員

會，刪除有關監察

人之規定。 

3.配合公司法第一

百七十二條之一

第一項及第五項

增列第八項，並調

整原第八項為第

九項。 

附件二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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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

者，均不列入議案。 

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一

百七十二條之一第四項各款

情形之一者，董事會得不列

為議案。 

 

 

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一

百七十二條之一第四項各款

情形之一者，董事會得不列

為議案。 

第八條【會議成立與否之判定】 

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

股份為計算基準。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

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

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關資

訊。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

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

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

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

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

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

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

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

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

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

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

召集股東會。 

前項前段作成假決議之會議

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

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

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

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

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

決。 

第八條【會議成立與否之判定】 

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

股份為計算基準。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

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

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

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

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

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

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

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

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

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

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

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

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

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

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

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

請股東會表決。 

為提升公司治理並

維護股東之權益，爰

修正第二、四項。 

第十一條【表決】 

第一至六項略。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

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

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第十一條【表決】 

第一至六項略。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

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

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為保障股東行使投

票權利，修正第七項

表決時間之規範。 

第十三條【董事選舉】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

第十三條【董、監事選舉】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

配合審計委員會之

設置，刪除有關監察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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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

理。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

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

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

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

訴訟終結為止。 

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

任規範辦理。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

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

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

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

訴訟終結為止。 

人之規定。 

第十四條【議事錄之製作與保存】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

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

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

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

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

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

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

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

月、日、場所、主席姓名、

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

及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

數)記載之；選舉董事時，應

揭露每位候選人得票權數。

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

保存。 

第十四條【議事錄之製作與保存】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

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

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

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

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

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

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

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

月、日、場所、主席姓名、

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

及其結果記載之，在本公司

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為落實逐案票決精

神，修正第三項。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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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正前後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辦法名稱： 
董事選舉辦法 

辦法名稱：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自本(110)年第十九
屆董事會起，設置審
計委員會替代監察
人，爰修正辦法名
稱。 

第一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除公司
法或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
外，依本辦法規定辦理之。 

第一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
舉，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
另有規定外，依本辦法規定

辦理之。 

配合審計委員會之
設置，刪除監察人文
字。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依公司
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
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於股東會
行之。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
董事（含獨立董事）人數相
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
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
舉，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
條之一及第二一六條之一規
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
於股東會行之。每一股份有
與應選出董事（含獨立董事）
或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
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
配選舉數人。 

配合審計委員會之
設置，刪除有關監察
人之規定。 

第四條： 
董事會應製備與選出董事人
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權
數，分發出席股東會之股
東，但以電子方式行使選舉
權之股東，不另製發選舉
票。 

第四條： 
董事會應製備與選出董事及
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票，
並加填權數，分發出席股東
會之股東。 
以電子方式行使選舉權之股
東，不另製發選舉票。 

配合審計委員會之
設置，刪除監察人文
字，及合併第一及二
項，以資明確。 

第五條： 
本公司董事依公司章程所訂
定名額，視公司實際需要名
額選任之。 
獨立董事、非獨立董事應一

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獨立
董事、非獨立董事之選舉
權。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
權數較多者，分別依次當
選；如有二人以上所得權數
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
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
在場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第五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依公司
章程所訂定名額，視公司實
際需要名額選任之。 
獨立董事、非獨立董事及監

察人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
計算獨立董事、非獨立董事
及監察人之選舉權。由所得
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
者，分別依次當選；如有二
人以上所得權數相同而超過
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
者抽籤決定，未在場者，由
主席代為抽籤。 

配合審計委員會之
設置，刪除監察人文
字。 

第八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

第八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

股東得依公司法第
一 百 七 十 三 條 規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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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效： 
(一)不用有召集權人製備之

選票。 
(二)以空白之選舉票投入投

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

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與董事候

選人名單經核對不符
者。 
 
 

 
 

(五)除填分配選舉權數外，
夾寫其他文字者。 

效： 
(一)不用本辦法規定之選

票。 
(二)以空白之選舉票投入投

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

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

身分者，其戶名、股東
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
者；所填被選舉人如非
股東身分者，其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經核對
不符者。 

(五)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
（姓名）或股東戶號（身

分證統一編號）及分配
選舉權數外，夾寫其他
文字或符號者。 

(六)未填被選舉人之戶名
（姓名）或股東戶號（身
分證統一編號）者。 

(七)同一選舉票填列被選舉
人二人以上者。 

(八)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
其他股東相同而未填股
東戶號或身分證明文件
編號可資識別者。 

定，於特定情形下得
報 經 主 管 機 關 許
可，自行召集股東
會，擬配合修正本項
第一款。另配合董事
選舉採候選人提名
制度，股東應就董事
候選人名單中選任
之，爰調整本項第四
款及第五款，並刪除
第六至八款。 

第九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由主
席或由主席指示司儀當場宣
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及落
選董事名單與其獲得之選舉
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

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
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
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
訴訟終結為止。 

第九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
結果由主席或由主席指示司
儀當場宣布當選名單與其當
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
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

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
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
訴訟終結為止。 

為提升公司治理並
維護股東之權益，修
正第一項。 

第十條： 
當選之董事得由本公司董事
會分別發給當選通知書。 

第十條： 
當選之董事及監察人得由本
公司董事會分別發給當選通
知書。 

配合審計委員會之
設置，刪除監察人文
字。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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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前後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一條  關係人交易相關處

理程序 

一、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資產，除應依本程序第

九條規定辦理外，並應依

下列所述規定辦理相關決

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件合

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

達本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

以上者，亦應依本程序第

九條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

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

意見。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

依本程序第九條規定辦

理。 

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

人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

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二、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

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除買賣國內公債、附買

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

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

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

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

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

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

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

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依第三項

第十一條  關係人交易相關處

理程序 

一、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資產，除應依本程序第

九條規定辦理外，並應依

下列所述規定辦理相關決

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件合

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

達本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

以上者，亦應依本程序第

九條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

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

意見。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

依本程序第九條規定辦

理。 

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

人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

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二、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

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除買賣國內公債、附買

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

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

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

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

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

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

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

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依第三項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十四條之四規定，本

公司自110年起設置

審計委員會替代監

察人職權，爰酌修正

第二項、第二項第

(七)款及第五項第

(二)款相關文字。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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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及第四項規定評估預定交

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

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

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

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

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

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

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依本作業程序第九條規

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

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

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

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

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三

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

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

本程序規定提交審計委員

會及董事會通過部分免再

計入。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其

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

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

子公司彼此間從事下列交

易，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

在一定額度內先行決行，

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

會追認：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不動產使用權資產。 

本公司依第二項規定提報

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

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

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

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

及第四項規定評估預定交

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

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

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

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

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

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

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依本作業程序第九條規

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

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

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

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

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三

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

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

本程序規定提交董事會通

過及監察人承認部分免再

計入。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其

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

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

子公司彼此間從事下列交

易，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

在一定額度內先行決行，

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

會追認：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不動產使用權資產。 

本公司依第二項規定提報

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

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

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

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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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載明。 

依第二項規定應經審計委

員會通過事項，應先經審

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

決議。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應按

下列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

合理性： 

  (一)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

必要資金利息及買方依法

應負擔之成本。所稱必要

資金利息成本，以公司購

入資產年度所借款項之加

權平均利率為準設算之，

惟其不得高於財政部公布

之非金融業最高借款利

率。 

  (二)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

向金融機構設定抵押借款

者，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

之貸放評估總值，惟金融

機構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

放累計值應達貸放評估總

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期間

已逾一年以上。但金融機

構與交易之一方互為關係

人者，不適用之。 

合併購買或租賃同一標的

之土地及房屋者，得就土

地及房屋分別按上列任一

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

前二款規定評估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成本，並應

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

體意見。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免適用本

錄載明。 

本公司如設置審計委員

會，依第二項規定應經監

察人承認事項，應先經審

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

決議。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應按

下列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

合理性： 

  (一)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

必要資金利息及買方依法

應負擔之成本。所稱必要

資金利息成本，以公司購

入資產年度所借款項之加

權平均利率為準設算之，

惟其不得高於財政部公布

之非金融業最高借款利

率。 

  (二)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

向金融機構設定抵押借款

者，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

之貸放評估總值，惟金融

機構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

放累計值應達貸放評估總

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期間

已逾一年以上。但金融機

構與交易之一方互為關係

人者，不適用之。 

合併購買或租賃同一標的

之土地及房屋者，得就土

地及房屋分別按上列任一

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

前二款規定評估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成本，並應

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

體意見。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免適用本

附件二 



 38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條第三項第(一)、(二)、

(三)款之規定，但仍應依

本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1.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

而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 

2.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時間距

本交易訂約日已逾五

年。 

3.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

約，或自地委建、租地

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

不動產而取得不動產。 

4.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

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

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

總額之子公司彼此間，

取得供營業使用之不動

產使用權資產。 

四、本公司依前項第(一)款及

第(二)款規定評估結果均

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依

本條第五項規定辦理。但

如因下列情形，並提出客

觀證據及取具不動產專業

估價者及會計師之具體合

理性意見者，不在此限： 

  (一)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

地再行興建者，得舉證符

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素地依前項規定之方法

評估，房屋則按關係人

之營建成本加計合理營

建利潤，其合計數逾實

際交易價格者。所稱合

理營建利潤，應以最近

三年度關係人營建部門

之平均營業毛利率或財

政部公布之最近期建設

業毛利率孰低者為準。 

2.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

層或鄰近地區一年內之

條第三項第(一)、(二)、

(三)款之規定，但仍應依

本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1.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

而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 

2.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時間距

本交易訂約日已逾五

年。 

3.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

約，或自地委建、租地

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

不動產而取得不動產。 

4.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

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

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

總額之子公司彼此間，

取得供營業使用之不動

產使用權資產。 

四、本公司依前項第(一)款及

第(二)款規定評估結果均

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依

本條第五項規定辦理。但

如因下列情形，並提出客

觀證據及取具不動產專業

估價者及會計師之具體合

理性意見者，不在此限： 

  (一)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

地再行興建者，得舉證符

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素地依前項規定之方法

評估，房屋則按關係人

之營建成本加計合理營

建利潤，其合計數逾實

際交易價格者。所稱合

理營建利潤，應以最近

三年度關係人營建部門

之平均營業毛利率或財

政部公布之最近期建設

業毛利率孰低者為準。 

2.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

層或鄰近地區一年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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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關係人交易案

例，其面積相近，且交

易條件經按不動產買賣

或租賃慣例應有之合理

樓層或地區價差評估後

條件相當者。 

  (二)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

入之不動產或租賃取得不

動產使用權資產，其交易

條件與鄰近地區一年內之

其他非關係人交易案例相

當且面積相近者。 

前項所稱鄰近地區交易案

例，以同一或相鄰街廓且

距離交易標的物方圓未逾

五百公尺或其公告現值相

近者為原則；所稱面積相

近，則以其他非關係人交

易案例之面積不低於交易

標的物面積百分之五十為

原則；所稱一年內係以本

次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事實發生之日為基

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五、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如經

按上述規定評估結果均較

交易價格為低者，應辦理

下列事項： 

(一)應就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

間之差額，依證券交易法

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

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予

以分派或轉增資配股。對

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

之投資者如為公開發行公

司，亦應就該提列數額按

持股比例依證券交易法第

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

特別盈餘公積。 

(二)審計委員會應依公司法

第二百十八條規定辦理。 

其他非關係人交易案

例，其面積相近，且交

易條件經按不動產買賣

或租賃慣例應有之合理

樓層或地區價差評估後

條件相當者。 

  (二)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

入之不動產或租賃取得不

動產使用權資產，其交易

條件與鄰近地區一年內之

其他非關係人交易案例相

當且面積相近者。 

前項所稱鄰近地區交易案

例，以同一或相鄰街廓且

距離交易標的物方圓未逾

五百公尺或其公告現值相

近者為原則；所稱面積相

近，則以其他非關係人交

易案例之面積不低於交易

標的物面積百分之五十為

原則；所稱一年內係以本

次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事實發生之日為基

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五、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如經

按上述規定評估結果均較

交易價格為低者，應辦理

下列事項： 

(一)應就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

間之差額，依證券交易法

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

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予

以分派或轉增資配股。對

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

之投資者如為公開發行公

司，亦應就該提列數額按

持股比例依證券交易法第

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

特別盈餘公積。 

(二)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

百十八條規定辦理。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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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將上述第(一)款及第

(二)款處理情形提報股東

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

露於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本公司經依前項規定提列

特別盈餘公積者，應俟高

價購入或承租之資產已認

列跌價損失或處分或終止

租約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

原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

無不合理者，並經主管機

關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

別盈餘公積。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若有

其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

營業常軌之情事者，應依

前二款辦理。 

司如設置審計委員會，本

款前段對於審計委員之獨

立董事成員準用之。 

(三)應將上述第(一)款及第

(二)款處理情形提報股東

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

露於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本公司經依前項規定提列

特別盈餘公積者，應俟高

價購入或承租之資產已認

列跌價損失或處分或終止

租約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

原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

無不合理者，並經主管機

關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

別盈餘公積。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若有

其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

營業常軌之情事者，應依

前二款辦理。 

第十二條  本公司衍生性商品

交易處理程序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得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之種類：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係以避險為原則，因此

得從事交易之衍生性商品

種類，須與本公司已持有

之資產或負債因其相關之

價格、匯率、利率、指數

等因素變動而造成之影響

有相關者為限，如遠期契

約、期貨、選擇權、交換

及前述商品組合而成之複

合式契約。 

(二)避險策略：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係以避險為目的，採行

的避險策略視被避險資產

或負債之性質及對未來的

預期，分為完全避險及選

擇性避險兩種。 

第十二條  本公司衍生性商品

交易處理程序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得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之種類：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係以避險為原則，因此

得從事交易之衍生性商品

種類，須與本公司已持有

之資產或負債因其相關之

價格、匯率、利率、指數

等因素變動而造成之影響

有相關者為限，如遠期契

約、期貨、選擇權、交換

及前述商品組合而成之複

合式契約。 

(二)避險策略：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係以避險為目的，採行

的避險策略視被避險資產

或負債之性質及對未來的

預期，分為完全避險及選

擇性避險兩種。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十四條之四規定，本

公司自110年起設置

審計委員會替代監

察人職權，爰酌修正

第四項相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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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權責劃分： 

財務部門為本公司從事衍

生性商品交易之執行單

位，其內部應劃分為交易

的執行、確認作業人員、

交割作業人員及風險衡

量、監督與控制人員，且

必須由不同人員負責，不

得互相兼任，且每筆交易

均須經董事長核准始得進

行交易。 

(四)績效評估： 

財務單位應定期編製績效

評估報告，提供管理當局

了解執行單位之績效，其

內容應包括下列資訊： 

1.持有衍生性商品之性質

及金額。 

2.被避險之已持有資產或

負債金額。 

3.已實現及未實現損益金

額。 

4.交易成本。 

    5.資金成本。 

(五)得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之契約總額： 

財務單位應掌握公司整體

部位，以規避交易風險，

避險性交易金額以不超過

公司淨需求部位為準，每

筆交易均須獲得董事長之

核准方得為之。 

(六)全部與個別契約損失上

限金額： 

個別契約及交易總額之損

失金額，以不超過交易合

約金額之百分之十為損失

上限。 

二、風險管理措施 

(一)信用風險：  

為避免信用風險的發生，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對象須為銀行或為合法

之經紀商。 

(二)市場價格風險： 

(三)權責劃分： 

財務部門為本公司從事衍

生性商品交易之執行單

位，其內部應劃分為交易

的執行、確認作業人員、

交割作業人員及風險衡

量、監督與控制人員，且

必須由不同人員負責，不

得互相兼任，且每筆交易

均須經董事長核准始得進

行交易。 

(四)績效評估： 

財務單位應定期編製績效

評估報告，提供管理當局

了解執行單位之績效，其

內容應包括下列資訊： 

1.持有衍生性商品之性質

及金額。 

2.被避險之已持有資產或

負債金額。 

3.已實現及未實現損益金

額。 

4.交易成本。 

    5.資金成本。 

(五)得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之契約總額： 

財務單位應掌握公司整體

部位，以規避交易風險，

避險性交易金額以不超過

公司淨需求部位為準，每

筆交易均須獲得董事長之

核准方得為之。 

(六)全部與個別契約損失上

限金額： 

個別契約及交易總額之損

失金額，以不超過交易合

約金額之百分之十為損失

上限。 

二、風險管理措施 

(一)信用風險：  

為避免信用風險的發生，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對象須為銀行或為合法

之經紀商。 

(二)市場價格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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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利率、匯率及股價

等商品價格變動所造成的

損失，本公司進行之衍生

性商品交易其性質、金

額、數量須與被避險資產

或負債一致或相關，即已

持有部位與市場部位數

量、金額相當，方向相反，

到期時可予以沖銷，此外

對每一衍生性商品交易均

設定停損點，以避免市場

價格波動之損失。 

(三)流動性風險： 

為避免流動性風險的發

生，本公司從事之衍生性

商品交易應盡量在集中市

場進行，但如為櫃檯買賣

交易者，則交易對方應為

銀行以維持其流動性。 

(四)法律風險： 

本公司對衍生性商品交易

對象均須與其簽訂合約，

此外每筆交易應取得交易

對方簽訂確認之合法交易

憑證，以確保每筆交易之

合法性，以避免衍生性商

品交易之法律風險。 

(五)作業管制： 

本公司對衍生性商品交易

的作業管制，規定每筆交

易的執行、確認、交割等

作業人員必須由不同人員

負責不得互相兼任，且均

須經權責主管核准始得進

行交易。 

(六)風險衡量、監督與控制： 

董事會應指定非屬前第

(五)款之相關主管注意衍

生性商品交易風險之衡

量，並隨時監督與控制。

財務單位對交易所持有之

部位至少每週評估一次，

惟若為業務需要辦理之避

險性交易至少每月應評估

二次。其評估報告應呈送

為避免利率、匯率及股價

等商品價格變動所造成的

損失，本公司進行之衍生

性商品交易其性質、金

額、數量須與被避險資產

或負債一致或相關，即已

持有部位與市場部位數

量、金額相當，方向相反，

到期時可予以沖銷，此外

對每一衍生性商品交易均

設定停損點，以避免市場

價格波動之損失。 

(三)流動性風險： 

為避免流動性風險的發

生，本公司從事之衍生性

商品交易應盡量在集中市

場進行，但如為櫃檯買賣

交易者，則交易對方應為

銀行以維持其流動性。 

(四)法律風險： 

本公司對衍生性商品交易

對象均須與其簽訂合約，

此外每筆交易應取得交易

對方簽訂確認之合法交易

憑證，以確保每筆交易之

合法性，以避免衍生性商

品交易之法律風險。 

(五)作業管制： 

本公司對衍生性商品交易

的作業管制，規定每筆交

易的執行、確認、交割等

作業人員必須由不同人員

負責不得互相兼任，且均

須經權責主管核准始得進

行交易。 

(六)風險衡量、監督與控制： 

董事會應指定非屬前第

(五)款之相關主管注意衍

生性商品交易風險之衡

量，並隨時監督與控制。

財務單位對交易所持有之

部位至少每週評估一次，

惟若為業務需要辦理之避

險性交易至少每月應評估

二次。其評估報告應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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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指定之相關主管。

其監控原則如下： 

1.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

險管理措施是否適當並

確實依本程序辦理。 

2.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

發現有異常情事時，應

採取必要之因應措施，

並立即向董事會報告，

本公司應請獨立董事出

席董事會並表示意見。 

(七)董事會之監督管理： 

1.董事會應指定相關主管

負責監督與控管衍生性

商品交易風險。 

2.定期評估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之績效是否符合

公司既定之經營策略，

所承擔之風險是否在公

司授權之範圍。 

3.本公司授權之相關人員

依本程序規定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時，事後應

提報最近期董事會。 

三、作業程序 

(一)財務單位應於評估後，選

擇條件較佳之金融機構呈

董事長核准後，與其簽訂額

度合約，並於額度內進行相

關之外匯避險操作。 

(二)財務單位於從事交易期

間，每月應依據需求部位統

計表，提出未來一個月                

之操作策略，呈請權責主管

核准後，依策略進行操作。 

(三)財務單位於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時，應建立備查

簿，就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之種類、金額、董事會通過

日期，及依本條第二項第

(六)款、第(七)款應審慎評

估之事項，詳予登載於備查

簿備查。 

四、內部稽核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

董事會指定之相關主管。

其監控原則如下： 

1.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

險管理措施是否適當並

確實依本程序辦理。 

2.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

發現有異常情事時，應

採取必要之因應措施，

並立即向董事會報告，

本公司應請獨立董事出

席董事會並表示意見。 

(七)董事會之監督管理： 

1.董事會應指定相關主管

負責監督與控管衍生性

商品交易風險。 

2.定期評估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之績效是否符合

公司既定之經營策略，

所承擔之風險是否在公

司授權之範圍。 

3.本公司授權之相關人員

依本程序規定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時，事後應

提報最近期董事會。 

三、作業程序 

(一)財務單位應於評估後，選

擇條件較佳之金融機構呈

董事長核准後，與其簽訂額

度合約，並於額度內進行相

關之外匯避險操作。 

(二)財務單位於從事交易期

間，每月應依據需求部位統

計表，提出未來一個月                

之操作策略，呈請權責主管

核准後，依策略進行操作。 

(三)財務單位於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時，應建立備查

簿，就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之種類、金額、董事會通過

日期，及依本條第二項第

(六)款、第(七)款應審慎評

估之事項，詳予登載於備查

簿備查。 

四、內部稽核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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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瞭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

部控制之允當性，並按月稽

核財務單位對本程序有關

衍生性商品交易規定之遵

循情形，作成稽核報告，如

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以書

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期瞭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

部控制之允當性，並按月稽

核財務單位對本程序有關

衍生性商品交易規定之遵

循情形，作成稽核報告，如

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以書

面通知各監察人。 

本公司依前款通知各監察

人事項，應一併書面通知獨

立董事。 

本公司如設置審計委員

會，第一款對於監察人之規

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 

第十七條  生效與修訂 

本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並提

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

紀錄或書面聲明者，並應將董

事異議資料送審計委員會。 

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

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

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

載明。 

本公司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程序，應經審計委員

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

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

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第三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及前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

際在任者計算之。 

 

本作業程序未盡事宜部分，依

有關法令規定或本公司相關規

範辦理。 

第十七條  生效與修訂 

本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並送

各監察人提報股東會同意，修

正時亦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

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並應

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監察人。 

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

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

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

載明。 

本公司如設置審計委員會，訂

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

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

事會決議。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

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

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第三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及前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

際在任者計算之。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十四條之四規定，本

公司自110年起設置

審計委員會替代監

察人職權，爰酌修正

相關文字。並增訂本

作業程序未盡事宜

之處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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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九條  本公司已貸與金額之

後續控管措施、逾期債權處理

程序 

一、貸款撥放後，應經常注意

借款人及保證人之財務、

業務以及相關信用狀況

等，如有提供擔保品者，

並應注意其擔保價值有無

變動情形，遇有重大變化

時，應立刻通報董事長，

並依指示為適當之處理。 

二、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或到期

前償還借款時，應先計算

應付之利息，連同本金一

併清償後，方可將借款等

註銷歸還借款人或辦理抵

押權塗銷。 

三、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時，應

即還清本息。如到期未能

償還而需延期者，需事先

提出請求，報經董事會核

准後為之，每筆延期償還

以不超過三個月，並以一

次為限，違者本公司得就

其所提供之擔保品或保證

人，依法逕行處分及追償。 

四、資金貸與之對象原符合第

四條規定而後因故不符規

定，或資金貸與金額因據

以計算限額之基礎變動致

超過所訂額度時，對該對

象資金貸與金額或超限部

份應訂定改善計畫，於合

約所訂期限屆滿時或於一

定期限內銷除，本公司訂

定之改善計畫應送審計委

員會，並依計畫時程完成

改善，於董事會報告。 

第九條  本公司已貸與金額之

後續控管措施、逾期債權處理

程序 

一、貸款撥放後，應經常注意

借款人及保證人之財務、

業務以及相關信用狀況

等，如有提供擔保品者，

並應注意其擔保價值有無

變動情形，遇有重大變化

時，應立刻通報董事長，

並依指示為適當之處理。 

二、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或到期

前償還借款時，應先計算

應付之利息，連同本金一

併清償後，方可將借款等

註銷歸還借款人或辦理抵

押權塗銷。 

三、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時，應

即還清本息。如到期未能

償還而需延期者，需事先

提出請求，報經董事會核

准後為之，每筆延期償還

以不超過三個月，並以一

次為限，違者本公司得就

其所提供之擔保品或保證

人，依法逕行處分及追償。 

四、資金貸與之對象原符合第

四條規定而後因故不符規

定，或資金貸與金額因據

以計算限額之基礎變動致

超過所訂額度時，對該對

象資金貸與金額或超限部

份應訂定改善計畫，於合

約所訂期限屆滿時或於一

定期限內銷除，本公司訂

定之改善計畫應送各監察

人，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

善，於董事會報告。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十四條之四規定，本

公司自110年起設置

審計委員會替代監

察人職權，爰酌修正

相關文字。 

 

第十條  稽核 第十條  稽核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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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

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

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

即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

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

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

即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十四條之四規定，本

公司自110年起設置

審計委員會替代監

察人職權，爰酌修正

相關文字。 

第十四條  生效及修訂 

本作業程序之修訂應經審計委

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提報董事會通過後，再

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如未

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得由全體董事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

之決議後，提報股東會同意後

實施，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

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應將其異

議併送審計委員會及提報股東

會討論，修改時亦同。 

前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及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

算之。 

本作業程序未盡事宜部分，依

有關法令規定及本公司相關規

範辦理。 

第十四條  生效及修訂 

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

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

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

錄或書面聲明者，本公司應將

其異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

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依前

項規定將本程序提報董事會討

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

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

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

事錄載明。另於依第九條第四

項規定，送各監察人之改善計

畫，應一併送獨立董事；於依

第十條第一項規定，通知各監

察人事項，應一併書面通知獨

立董事。 

本公司如設置審計委員會，訂

定或修正本作業程序，應經審

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不

適用第二項規定。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

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

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第三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及前述所稱全體董事，以實

際在任者計算之；另第四條及

第十條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

審計委員會準用之。 

1.依據證券交易法

第十四條之四規

定，本公司自 110

年起設置「審計委

員會」替代監察人

職權，爰酌修正相

關文字。 

2.另依證券交易法

第十四條之五規

定，審計委員會之

職權包括訂定或

修正資金貸與他

人之重大財務業

務行為之處理程

序，爰增訂相關程

序及調整項次。 

3.增訂本作業程序

如有未盡事宜之

辦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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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前後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本公司背書保證總額

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背書保證責任總額度以不

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四

十為限，單一保證對象以

不超過淨值百分之二十為

限。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對

外背書保證總額以不超過

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四十為

限，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

之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

值百分之二十為限。 

三、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

司或行號，個別背書保證

金額與業務往來金額是否

相當之評估標準，係以不

超過最近一年度雙方間業

務往來金額為限；所稱業

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

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四、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

對象不符「公開發行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

準則」規定或金額超限

時，應訂定改善計畫，將

相關改善計畫送審計委員

會，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

善。 

前述本公司淨值以最近期經會

計師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所

載資產總額減去負債總額之餘

額。 

第四條  本公司背書保證總額

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背書保證責任總額度以不

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四

十為限，單一保證對象以

不超過淨值百分之二十為

限。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對

外背書保證總額以不超過

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四十為

限，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

之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

值百分之二十為限。 

三、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

司或行號，個別背書保證

金額與業務往來金額是否

相當之評估標準，係以不

超過最近一年度雙方間業

務往來金額為限；所稱業

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

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四、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

對象不符「公開發行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

準則」規定或金額超限

時，應訂定改善計畫，將

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

人，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

善。 

前述本公司淨值以最近期經會

計師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所

載資產總額減去負債總額之餘

額。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

四條之四規定，本公

司自 110 年起設置審

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

職權，爰酌修正相關

文字。 

第十條  稽核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

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

第十條  稽核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

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

四條之四規定，本公

司自 110 年起設置審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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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

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

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或子公司背書保證對象

若為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分

之一之子公司，除依本程序第

五條、第六條規定辦理外，並

應依前項規定辦理。 

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

非屬新臺幣十元者，依前項規

定計算之實收資本額，應以股

本加計資本公積-發行溢價之

合計數為之。 

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

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

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本公司或子公司背書保證對象

若為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分

之一之子公司，除依本程序第

五條、第六條規定辦理外，並

應依前項規定辦理。 

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

非屬新臺幣十元者，依前項規

定計算之實收資本額，應以股

本加計資本公積-發行溢價之

合計數為之。 

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

職權，爰酌修正相關

文字。 

第十四條  生效及修訂 

本作業程序之修訂應經審計委

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提報董事會通過後，再

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如未

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得由全體董事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

之決議後，提報股東會同意後

實施，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

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應將其異

議併送審計委員會及提報股東

會討論，修改時亦同。 

前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及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

算之。 

本作業程序未盡事宜部分，依

有關法令規定或本公司相關規

範辦理。 

十四條  生效及修訂 

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

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

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

錄或書面聲明者，本公司應將

其異議併送各監察人審計委員

會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

亦同。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依前

項規定將本程序提報董事會討

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

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

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

事錄載明。另於依第四條第四

項規定，送各監察人之改善計

畫，應一併送獨立董事；於依

第十條第一項規定，通知各監

察人事項，應一併書面通知獨

立董事。 

本公司如設置審計委員會，訂

定或修正本作業程序，準用第

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另第四條

及第十條對於監察人之規定，

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 

1.依據證券交易法

第十四條之四規

定，本公司自 110

年起設置「審計委

員會」替代監察人

職權，爰酌修正相

關文字。 

2.另依證券交易法

第十四條之五規

定，審計委員會之

職權包括訂定或

修正背書保證作

業程序，爰增訂相

關程序及調整項

次。 

3.增訂本作業程序

如有未盡事宜之

辦理規範。 

 

附件二 



 49 

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董事： 

姓名 學經歷 現職 持股數(股) 
是否已連續
擔任三屆 
獨立董事 

陳何家 

學歷： 

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

畢業 

經歷： 

國大代表、行政院政務

顧問、欣廣建設(股)公

司董事長 

欣欣天然氣(股)公司

董事長 
912,010 不適用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代表人： 

林正壹 

學歷： 

國立中興大學公共政策

研究所碩士 

經歷： 

僑務委員會人事室主

任、新北市政府人事處

副處長、交通部人事處

副處長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人事處處長、欣

欣天然氣(股)公司董

事 

46,556,713 不適用 

大台北區瓦斯(股)

公司代表人： 

吳昕東 

學歷： 

紐約新學院基礎研究系 

經歷： 

大台北區瓦斯(股)公司

董事 

台灣新光保全(股)公

司副董事長、新光人壽

保險(股)公司董事、欣

欣天然氣(股)公司董

事、新海瓦斯(股)公司

董事、大台北區瓦斯

(股)公司副董事長 

10,534,066 不適用 

黃榮群 

學歷： 

強恕高中畢業 

經歷： 

怡富企業有限公司總經

理 

怡富企業有限公司總

經理、欣欣天然氣(股)

公司董事 

914,951 不適用 

欣田崎生化科技

(股)公司代表人： 

陳簡寶貴 

學歷： 

台北市立第三高女畢業 

經歷： 

教師、財團法人陳根塗

先生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欣欣天然氣(股)公司

董事 
6,031,011 不適用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代表人： 

李福華 

學歷：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戰略

班 90 年班、國防大學陸

軍指揮參謀學院 86 年

班、陸軍官校 72年班 

經歷： 

國防部參謀本部後勤參

謀次長室助理次長、國

防部參謀本部人事參謀

次長室人事管理處處

長、聯勤司令部第五地

區指揮部指揮官 

欣欣天然氣(股)公司

董事兼總經理、永發實

業(股)公司總經理 

46,556,713 不適用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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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學經歷 現職 持股數(股) 
是否已連續
擔任三屆 
獨立董事 

大台北區瓦斯(股)

公司代表人： 

吳欣儒 

學歷： 

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企

管碩士 

經歷： 

新光金控(股)公司董

事、新光人壽保險(股)

公司董事、新光商業銀

行(股)公司董事 

新光金控(股)公司總

經理、欣欣天然氣(股)

公司董事、新光醫療財

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

念醫院董事、財團法人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

金會董事、財團法人商

業發展研究院董事 

10,534,066 不適用 

新海瓦斯(股)公司

代表人： 

謝榮富 

學歷： 

國立空大商學系畢業 

經歷： 

大台北區瓦斯(股)公司

副總經理、大台北區瓦

斯(股)公司董事長、新

海瓦斯(股)公司董事長 

大台北區瓦斯(股)公

司董事長、新海瓦斯

(股)公司董事長、欣欣

天然氣(股)公司監察

人、中華民國公用瓦斯

事業協會副理事長 

4,668,441 不適用 

通產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 

莊鴻文 

學歷： 

美國康乃爾大學碩士 

經歷： 

欣泰石油氣(股)公司董

事長、陽明山瓦斯(股)

公司副總經理 

欣泰石油氣(股)公司

董事長、欣欣天然氣

(股)公司監察人 

31,506 不適用 

翁正成 

學歷： 

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

畢業 

經歷： 

協聖汽車(股)公司董

事、順意國際公司董事 

協聖汽車(股)公司董

事、欣欣天然氣(股)

公司監察人 

1,139,698 不適用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代表人： 

張志強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統計研究

所碩士 

經歷： 

台北市政府主計處視察

及科長、行政院主計總處

科長及專門委員、教育部

統計處副統計長、台北市

政府主計處副處長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統計資訊處處

長、欣欣天然氣(股)

公司董事 

46,556,713 不適用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代表人： 

林明增 

學歷： 

政戰學校專 48 期、研究

班 69 期 

經歷：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員會桃園榮民醫院、桃

園榮譽國民之家、台北

榮民總醫院政風室主

任、政風處科長及專門

委員、交通部國道新建

工程局政風室主任、內

政部政風處專門委員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政風處專門委

員、欣欣天然氣(股)

公司董事 

46,556,713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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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學經歷 現職 持股數(股) 
是否已連續
擔任三屆 
獨立董事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代表人： 

古道中 

學歷： 

政戰學校政研所碩士 

經歷： 

國防部政參官、新聞

官、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專員、九處科

長、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行政管理處專

門委員、桃園市榮服處

副處長、基隆市榮服處

處長、八德榮譽國民之

家主任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行政管理處處

長 

46,556,713 不適用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

代表人： 

王博義 

學歷： 

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

所碩士 

經歷： 

新光大台北區瓦斯(股)

公司協理、吳火獅紀念

醫院顧問、台灣氣象技

術基金會董事長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顧問、欣欣天然氣(股)

公司董事 

1,406,821 不適用 

欣田崎生化科技

(股)公司代表人： 

陳吳惠純 

學歷： 

基隆商工畢業 

經歷： 

財團法人陳根塗先生文

教基金會執行長、新北

市婦女會理事長 

欣欣天然氣(股)公司

董事 
6,031,011 不適用 

大台北區瓦斯(股)

公司代表人： 

林伯峰 

學歷： 

台灣大學法律系 

經歷： 

新光商業銀行(股)公司

董事 

台灣新光保全(股)公

司董事長、大台北區瓦

斯(股)公司董事 

10,534,066 不適用 

張國泰 

學歷： 

致理商專畢業 

經歷： 

桃園育達商職董事、欣

欣天然氣(股)公司副總

經理 

欣欣天然氣(股)公司

董事、永發實業(股)

公司副總經理 

1,327,101 不適用 

李克曾 

學歷： 

醒吾商專畢業 

經歷： 

元大證券公司監察人、

欣欣天然氣(股)公司 

經理 

欣欣天然氣(股)公司

董事、永發實業(股)

公司董事長特別助理 

111,022 不適用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代表人： 

蕭隆淑 

學歷： 

東吳大學會計研究所碩

士 

經歷：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會計處簡任視

察、欣桃天然氣(股)

公司董事 

46,556,713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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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學經歷 現職 持股數(股) 
是否已連續
擔任三屆 
獨立董事 

中央警察大學主計室主

任、內政部會計處科

長、移民署主計室科

長、海巡署會計處專

員、交通部會計處科員 

 

獨立董事： 

姓名 學經歷 現職 持股數(股) 

是否已連續

擔任三屆獨

立董事 

郭欽銘 

學歷： 

政治大學法律系法學 

博士 

經歷：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系 

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系

教授、欣欣天然氣(股)

公司獨立董事 

0 否 

徐順鋆 

學歷： 

東吳大學會計系 

經歷： 

新光金控(股)公司資深

副總經理、新光人壽

(股)公司資深副總經理 

新光金控(股)公司高

級顧問、欣欣天然氣

(股)公司獨立董事 

0 否 

李清國 

學歷： 

台灣科技大學管理研究

所碩士 

經歷： 

欣欣天然氣(股)公司總

經理、台北高爾夫俱樂

部總經理 

台北高爾夫俱樂部總

經理、欣欣天然氣(股)

公司獨立董事 

0 否 

陳明雄 

學歷： 

力行高中畢業 

經歷： 

台北縣議員 4屆、國民

大會代表、行政院政務

顧問、總統府顧問 

大芯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國賓大建設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0 否 

曾瀚霖 

學歷： 

英國伯明罕大學商學研

究所碩士 

經歷： 

新北市客家社團理事長

協會第 10屆主席、惠光

導盲犬學校秘書長、台

灣盲人重建院執行長 

惠光導盲犬學校校

長、台灣盲人重建院董

事長、法務部台灣更生

保護會新北分會主任

委員、法務部台灣更生

保護會董事、行政院客

委會客家公共傳播基

金會董事、台北市政府

市政顧問、東昕水務實

業(股)公司執行董事 

0 否 

 


